
立法會一題：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及當值律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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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十七日）立法會會議上吳靄儀議員的提問和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答覆： 

 

問題： 

 

  關於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及當值律師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３年，裁判法院審理的案件當中（涉及定額罰款的案件除

外），被告有律師代表的個案所佔的百份比，以及當中律師代表是當

值律師的個案所佔的百份比是多少； 

 

（二）關於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及向裁判法院審理的案件的被告提

供法律代表服務方面，當局現時的具體政策是甚麼，以及在本財政年

度，政府對該兩項服務的撥款總額；及 

 

（三）政府和有關機構會不會檢討上述兩項服務，特別是當值律師服

務的服務範圍（包括應不應向被警方扣留的人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及受助人的資格，以期有更多刑事案件的被告獲得法律代表服務，使

他們的法律權益受到保障；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 

 

  吳靄儀議員關於「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和「當值律師計劃」的三

個問題，謹回覆如下： 

 

（一）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７年的裁判法庭刑事案件中，有律師代表的

個案百分比，分別為７７％、８０％和８３％，當中，律師代表是當

值律師的個案，所佔百分比分別為９４％、９３％和９３％。 

 

（二）政府協助安排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是讓市民大眾能夠免費獲得

初步的法律意見。政府提供地點和聯絡轉介服務，讓公眾人士可以通

過預約，會見義務律師，無需經過任何入息審查。義務律師所給予的

諮詢屬於一般性質，以幫助市民了解他們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以



及所涉問題的性質和解決渠道。 

 

  至於在裁判法院為被告人提供法律代表服務，即「當值律師計

劃」，政策目標是確保被告人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

義，所以由公帑資助代表律師，無須在入息審查之下，為被告人就有

關案件首次聆訊時提供基本的法律意見，也會為認罪的被告作出請求

減刑的陳詞。如果被告人希望在有關案件其後的聆訊中繼續獲得服

務，例如由當值律師為不認罪的被告人辯護，只需通過簡單的入息審

查及繳付手續費，就可以得到有關的法律服務。 

 

  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財政年度，政府給予當值律師計劃、法律

諮詢計劃及免費電話法律諮詢計劃的資助為九千四百四十萬元。  

 

（三）政府和有關機構會不時檢視當值律師計劃及免費法律諮詢計劃

的成效，在可行範圍內引入改進措施。 

 

  就當值律師計劃的服務範圍，在過去的檢討後有不斷擴展，例

如，擴展至在死因聆訊中，因提供導致罪責的證據而可能面臨刑事起

訴的人士；以及兒童法庭的照顧及保護聆訊中的１８歲以下的人士。

現在當值律師計劃的受助人，限於在裁判庭審訊的被告人，而不包括

在警署內受扣留的人士。 

 

  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和當值律師計劃在服務範圍及受助人資格釐

定方面，政府會考慮平衡各有關因素，包括公帑的運用、參與服務的

律師數目及社會需求等實際情況。 

 

  律政司就香港法律服務的供求情況委托進行了一個顧問研究，在

月前已經完成。我知道律政司會在明年中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匯報對顧問報告的考慮結果。我相信屆時亦可相應地考慮當值律

師服務有關計劃。 

 

  多謝主席。  

 

完  

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